律师担任民事诉讼代理制度

    一、工作总则

1、律师接受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其职责是：在委托人授权范围内，参加诉讼活动，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

2、律师担任民事诉讼代理人，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秉公办案，仗义执言。

二、收案

1、收案应具备以下条件

（1）委托人必须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它组织；

（2）有明确的被告（或原告），具体的诉讼请求和事实根据；

（3）本案属于人民法院管辖；

（4）居住在国外的中国公民、外国公民及居住在国外的华侨委托律师担任其诉讼代理人的，应有合法证明。

不接受委托人无权诉讼和无理的案件。

2、收案程序

承办律师，应及时与委托人面谈，掌握案件的基本情况，然后进行收案登记，办理有关手续。

3、收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1）民事判决书、裁定书和调解协议发生法律效力后，只有人民法院按审判监督程序已经决定再审的案件，律师事务所才能接受当事人的委托；

（2）在当事人没有委托代理人时，可以由本所视情况指派两名律师承办；

（a）代办承认部分或全部诉讼请求；

（b）代为放弃、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

（c）代为和解；

（d）代为反诉；

（e）代为提出或申请撤回上诉。

律师事务所在与当事人订立委托代理合同时，除接受一般代理外，还可根据具体情况，接受特别授权代理中一项或全项。

4、委托人为法人的，双方所签委托代理合同还须由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三、订立委托代理合同

1、收案后由承办律师以律师事务所名义，与委托人签订委托代理合同，合同一式两份，一份由委托人保存，一份由承办律师附卷。

2、代理权限是确定律师代理委托人参加民事诉讼活动范围，检验代理行为是否有效的基本依据。因此，双方在订立委托代理合同时，必须对代理权限做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不应笼统地填写含义不明的“全权代理”、“一般代理”或“诉讼代理”。

3、代理权限有一般代理和特别授权代理两种。

一般代理是根据委托人授权，只能代理当事人行使其一般民事诉讼权利的代理，包括下列内容：

（1）代为起诉、应诉；

（2）代理申请诉讼保全或证据保全；

（3）申请回避，向法庭提供证据，询问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要求重新鉴定调查或勘验请求调解，发表代理意见；

（4）申请执行；

（5）双方商定的其他可以代理的事项。

特别授权代理是根据委托人授权，在代理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的同时，又可处理委托人的民事实体权利的代理。包括下列内容：

（1）代为承认部分或全部诉讼请求；

（2）代为放弃、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

（3）代为和解；

（4）代为反诉；

（5）代为提出或申请撤回上诉。

律师事务所在与当事人订立委托代理合同时，除接受一般代理外，还可根据具体情况，接受特别授权代理中一项或全项。

4、委托人为法人的，双方所签委托代理合同还须由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四、阅卷

1、承办律师凭本人工作执照和委托代理合同到人民法院查阅卷宗。阅卷一般应在法院进行；遇有特殊情况需将卷宗携出法院，应经法院有关人员同意。

2、阅卷要认真细致，弄清当事人起诉或答辩的事实，诉讼请求或辩驳、反诉是否符合客观实际和法律政策的规定，重点分析判断证据及其来源是否合法、确实、充分。

3、阅读应做好记录。记录要能反映出案件的基本情况，对事实不清、证据不合法、不可靠的要重点摘录。摘录材料要注明卷号、页码，摘录卷内材料不应断章取义，要保持其连贯性、完整性，不改变原意。

五、调查

1、通过阅卷和向委托人了解之后，承办律师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并经委托人提供证据和有关情况仍不能解决上述问题的，还应亲自进行调查，调查前要拟好调查提纲。

2、调查要做好记录。调查笔录要与被调查人陈述内容相一致，经被调查人阅读或对其宣读无误后，由调查人、记录人、被调查人和在场人签字盖章。如摘录其单位保存的有关资料，则应注明资料名称和卷、期、页码，并请该单位审核加盖印章。

六、出庭前的准备

1、承办律师接到法院的出庭通知后应做好以下准备：

（1）拟出向证人等发问提纲；

（2）就对方当事人或其他代理人可能对代理词反驳的问题，拟出答辩提纲；

（3）准备好拟在法庭上宣读、出示和引用的证据；

（4）进一步熟悉与案件有关的法律政策。

2、承办律师在法院开庭前应与委托人交换意见，以便在法庭审理时进行配合。

3、对于委托人在诉讼请求或答辩中的非法和无理部分，应耐心进行解释，动员其放弃；如委托人不采纳律师意见，在法庭上应由委托人自己陈述。

七、参加法庭审理活动

1、律师出庭要模范遵守法庭规则，发言认真，态度谦虚，说理透彻有据，坚持合法合理要求。

2、在法庭调查阶段，律师就本案的疑点，按提纲向对方当事人、证人、鉴定人和勘验人发部，协助法院核实案情和证据；必要时申请通知新证人出庭，调查物证；重新鉴定或勘验，将新证据提交法庭。

3、在法庭辩论阶段，律师要认真发表代理词，无论担任原告或被告代理人，都有应根据法庭调查情况对自己的代理词或代理意见做及时必要的修改、充实，律师在法庭审理结束后，尽快整理出完整的书面代理词，打印或抄写后将正本送法院，副本留自己存档。

4、法庭对案件调解，只要符合法律政策规定，应尽力促成双方当事人和解。

八、法院宣判后的工作

1、代理一审诉讼活动的，如法院作出的裁判合理合法，律师应说服委托人服判，当事人坚持上诉人的，律师不再接受其委托；如法院的裁判不当，律师应向委托人讲清裁判文书的不合法不合理部分，当事人是否上诉由其自己决定。如果委托人决定上诉，并继续委托律师代理的，原承办律师可继续担任其代理人，参加第二审诉讼活动，并另办委托手续。

2、律师代理第二审诉讼的，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判合理合法，应说服委托人服判，按判决书或裁定书的要求执行；如果二审法院的裁判违法或显失公正的，可告诉委托人按民事诉讼的审判监督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申诉。

九、结案

1、根据国家档案管理的有关规定和律师业务工作实际，制定如下结案细则，以使律师业务立卷、归档工作规范化、程序化；

2、案卷材料排列顺序应按照诉讼程序和客观进程，形成文书时间的自然顺序进行排列。

3、律师在承办案件过程中，要注意材料的收集和保管，在案件办结应及时立卷归档，发现文书材料不齐或法律手续不完备的应及时补齐或补救，并去掉与案件无关的重复材料。

4、案卷内容一律师用钢笔或毛笔誊写清楚工整，底稿和印件同时入卷（印件在前，底稿在后），对字迹不清难以辩认的材料要附抄件。

5、结案时要写出结案报告（办案体会），经主任审批以后交内勤保管并由财务人员计算必须的报酬。

6、案卷装订一律用线绳，卷面为十六开纸，大于卷面的材料要按卷面大小折叠整齐，卷内材料上的金属物应剔除。

7、装订时必须加卷皮，卷底、填写卷内目录，备考表及收、结日期。收案日期以委托书签订之日期或法院指定日期为准，结案日期以收到判决书（或调解书）之日为准。

8、档案要集中到所办公室由专人统一管理，各部和律师个人不得保存。借阅已归档的案卷要办理登记，阅卷时不得从卷宗内抽取材料，阅后必须及时归还。

9、为便于查找案卷，要实行案卷编号和制定必要的索引卡。并逐步创造条件实行微机管理。

十、附则

律师代理行政诉讼案件、仲裁和接受非诉讼事件当事人的委托担任代理人，参加调解、仲裁活动，均可参照本则的有关规定办理。

